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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

关于印发《綦江区低值可回收物循环

利用试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有关单位：
为加大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建设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试点区县，我委研究制定了《綦江区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试点项目申报指南》，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积极申报。
                            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

                               2025年10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綦江区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试点项目

申报指南

一、项目背景与目的

为创建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试点区县，推动低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现开展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项目申报工作。本项目计划择优确定1家申报企业，打造为綦江区创建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示范企业，给予总计90万元补助，旨在支持企业完善低值可回收物处理相关基础设施，降低收购成本，促进低值可回收物规范回收与利用。

二、申报对象与条件

（一）申报对象

在綦江区（万盛经开区除外）内注册登记，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低值可回收物（如废塑料、废纸张、废纺织品等）回收、分拣、处理相关业务的企业。

（二）项目期限

2025年1月1日—2026年5月30日

（三）申报条件

1. 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记录、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未结行政处罚案件，按照“择优不重复”原则，同一建设内容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不得重复支持。

2. 具备开展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的基本能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建立较为健全的财务制度，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消防安全检查制度，有相关从业人员，并对从业员工进行设施设备操作等上岗前安全培训。

3. 有明确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范围、流程及资源化利用方案，具备较为完善的回收网络，回收功能基本覆盖全区各街镇及村，具备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4. 承诺项目实施后，按要求规范记录低值可回收物收购、处理等数据，接受相关部门监管。

三、补助标准与范围

本次补助总额为90万元，分两部分发放：

（一）基础设施建设补助

1. 补助范围：推动建设1个2000平方米以上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重点打造3个低值可回收物示范网点，企业投入建设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总费用不得低于40万元/个，投入打造低值可回收物示范网点总费用不得低于3万元/个。用于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建设、分拣中心设备采购（如分拣台、打包机等）、回收站点建设、回收设备采购、车辆（运输类）采购、存储设施改造等与项目相关的基础设施投入。

2. 补助标准：按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实际投入费用的50%给予补助，此项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即实际投入若超60万元，按30万元补助；若低于60万元，按实际投入的50%补助）。

（二）收购费用补贴

1. 补贴范围：年低值可回收物回收总量不得低于1000吨（其中：塑料制品700吨以上、玻璃200吨以上、纸品50吨以上、织物类50吨以上），用于企业在綦江区范围内（万盛经开区除外）收购低值可回收物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收购成本（需提供收购凭证、交易记录、回收影像资料等佐证材料）。

2. 补贴金额：总额为基础设施投入补助的剩余部分，即90万元扣除上述基础设施建设实际补助金额后的差额（例如：若基础设施补助25万元，则收购费用补贴为65万元；若基础设施补助达最高30万元，则收购费用补贴为60万元）。

3. 补助标准：按照回收低价值塑料制品650元/吨，回收废玻璃500元/吨，回收低值纸制品500元/吨，回收低值织物类500元/吨进行费用补贴。补贴总金额用完即止。
四、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企业需提交申报材料，详见附件1-4（纸质版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同时提交电子版）。

五、申报与评审流程

（一）申报阶段

1. 申报时间：自本指南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1月10日17:00止，逾期不再受理。

2. 申报方式：企业将申报材料送至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地址：綦江区古南街道交通路59号；联系电话：023-61280380）。

（二）材料审核

申报截止后，綦江区商务委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核实材料完整性、真实性。对材料不全的企业，将通知其在3个工作日内补充，逾期未补充视为无效申报。

（三）现场核查与评审

1. 对通过材料审核的企业，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核查，重点核实企业经营场所、现有设施、项目实施条件等是否与申报材料一致。

2. 组建评审小组，结合材料审核、现场核查情况，从企业资质、项目可行性（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收购计划合理性）、投入产出效益（资源回收效率、环境效益）、企业信誉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

（四）公示与确定

1. 根据评审结果，从高到低确定拟补助企业，在綦江区商务委员会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

2. 公示无异议的，正式确定为补助企业；公示有异议且核实属实的，取消资格并按评审排序依次递补。

六、资金拨付与监管

（一）资金拨付

1. 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补助企业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验收后，提交实际投入费用凭证（如发票、付款记录等），经审核后，按标准拨付相应补助资金（最高不超30万元）。

2. 收购费用补贴：企业定期提交收购凭证、费用明细等材料，经审核后按程序拨付补助经费。

（二）项目监管

1. 补助企业需按申报方案实施项目，不得擅自改变基础设施建设内容或挪用补助资金，否则将追回已拨付资金并取消资格。

2. 项目实施周期内，綦江区商务委将定期跟踪检查，企业需配合提供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收购数据等相关材料。

3. 项目结束后，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追回部分或全部补助资金。

七、其他说明

1. 本指南由綦江区商务委负责解释，申报过程中如有疑问，可联系尤老师（联系电话：023-61280380）。

2. 申报企业需确保所有材料真实合法，若存在弄虚作假，将纳入企业失信记录，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附件：1.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表

2. 申报项目基本信息表

3.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4. 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试点项目申报材料

附件1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表

申报日期：            

	单位全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年月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员工人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单位简介


	

	资质证书名称及编号
	

	近三年经营情况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备注

	收入（万元）
	
	
	
	

	利润（万元）
	
	
	
	

	税金（万元）
	
	
	
	

	资产负债率（%）
	
	
	
	



附件2
申报项目基本信息表

申报日期：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内容
	   

	项目预期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项目投资（万元）
	自有资金
	

	
	其他资金
	

	已获财政支持金额（万元）
	中央
	市
	区县（自治县）

	
	
	
	

	本次申请资金（万元）
	

	项目实施起止年月
	



附件3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项目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单位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项目名称
	
	申报依据
	

	项目总投资额
	
	申请财政资金
	

	项目所在地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申报项目已获得财政资金补助情况

	序号
	年度
	补助金额
	拨付补助资金

业务部门名称
	拨付补助资金

财政部门名称

	1
	2022年
	
	
	

	2
	2023年
	
	
	

	3
	2024年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 本单位近三年未因失信行为被纳入“信用中国（重庆）”失信被执行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重庆）”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受到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不存在应退未退财政资金行为。

	2. 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可靠。

	3. 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

	4. 我单位若违背以上承诺，将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在规定时限内退还已获得的支持资金。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附件4

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试点项目申报材料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二、项目概述
（一）项目整体情况介绍
（二）项目实施背景
（三）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四）项目实施目标及规划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实施进度
已开工或建成的相关进度资料，或工作计划及内容。
四、项目投资情况
（一）投资资金来源及构成（全部投资自筹）
（二）投资资金明细（附投资明细表）
五、项目亮点及效益
详细阐述项目实施后能够实现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等，要有具体的数据支撑。
六、佐证附件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加盖公章）。
（二）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再生资源回收备案等文件。
（三）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包括建设内容、预计投入明细（如设备清单、报价单、施工预算等）、实施周期等。
（四）低值可回收物收购计划：包括拟收购种类、预计收购量、收购价格参考、资金需求等。

（五）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证明材料（土地证、房产证或场地租赁合同等）。
（六）依法履行国家关于环评、排污许可有关法规制度，具备配套设施证明材料（环境影响批复、排污许可证明等）。
（七）回收、储存、分拣、加工等设施设备和相关场所证明材料（高清图片等）。
（八）企业信用报告（近3个月内由正规信用平台出具）。
（九）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